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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金融开启大宗商品动产融资业务新时代 
 
 
事件 

 平安银行于 6 月 29 日在上海举行物联网金融发布会：平安银行与物联网领域领先企业感知集团将联手推进物联网

动产融资业务，通过多种技术应用，促进动产融资业务逐步向智能化和标准化转型升级。  

 
 

评论 

 与物联网技术领先企业感知集团深化合作：在 2014 年 7 月，感知集团开发了“汽车质押管理系统”，对接平安银

行的信贷系统，完成了物联网金融的先行探索，并凭借这一模式成功拿下全国唯一一个依托物联网金融的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的牌照，包括汽车、纸品、钢贸和铜贸交易等。此次，平安银行与感知集团进一步联手推进钢铁行业物联

网动产融资业务，通过多种传感设备及智能监管系统平台，对抵质押的动产进行全面监控，实现动产的智能化识

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我们认为，在此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初见成效、政府稳增长政策促进钢铁下游产

业链逐步复苏之际，这一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缓解平安银行在高利润增速背后所面临的资产质量问题，也将从

根本上重塑钢铁行业的信用体系。  

 

 物联网技术解决传统动产融资业务核心难题：在传统的动产融资业务中，虽有银行委托的物流监管方对企业合法拥

有且银行认可的动产进行监管，而与 2013 年钢贸计提类似的事件仍不可避免，整个银行业近几年来面临着较为严

重的资产质量问题。这背后是重复抵质押、押品不足值、押品不能特定化、货权不清晰、监管过程不透明、监管方

道德风险、预警不及时等多重风险因素的叠加。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恰为银行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可行

的方案。举例来说，钢贸事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动产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对大型钢铁仓库进行物联网技术改造

升级后，仓库货品将实现客观化和特定化，也就是赋予了动产以不动产的属性，这使得监管方和银行可以从时间、

空间两个维度全面感知和监督抵质押品存续的状态和发生的变化。目前，这一新技术已在汽车业、钢铁行业破冰，

预计未来这一技术将带来更多领域的革新，同时带给银行更广的业务渠道、更低的质押风险和更好的客户体验。 

 

物联网金融的先行者：近年来，平安银行接连荣获“年度最佳股份制银行”、“最佳供应链金融服务银行”、“最佳中

小企业银行”、“最具创新意识银行”等众多荣誉，并且坚持不断变革、创新、发展。我们认为，平安银行通过重点

围绕全产业链构建互联网金融和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以互联网化、综合化、专业化为特色，顺应实体经济电子化、

互联网化的发展趋势，沿供应链“熟客交易”各环节，有效助力产业互联网化升级，已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创新特

色的发展道路，旗下已拥有以橙 e 网为代表的众多金融创新产品。在物联网领域，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更是早在一年

前就已全面深入探索，并提出物联网和金融深度融合的倡议，指出物联网可实现对动产无遗漏环节的监管，极大地

降低动产质押的风险等优势。我们预计，物联网的动产质押将深刻改变供应链金融的模式，也将破解小微企业贷款

难的问题。平安银行作为物联网金融的先行者，将充分享受物联网金融为商业银行重启大宗商品动产融资业务的大

蛋糕。  

 
维持“买入”评级：预计平安银行 15、16、17 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 14.5%、12.9%、10.8%，在同业
中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同时，与平安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是其他银行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从创新成
长性衡量，平安银行亦是非常优秀的公司。截至 6 月 29 日收盘，平安银行交易在 1.0 倍 15 年 PB 和 7.2 倍 15 年
PE，维持“买入”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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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财务数据及预测  - 平安银行 

 
来源：公司公告，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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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20%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20%；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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